
國立宜蘭大學產學合作暨政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理計畫實施要點 
 

112年 7月 11日 111學年度第 16次行政會議通過 

 

一、依據 

國立宜蘭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配合國家文化、經濟建設及科技發展，推展本校產學

合作暨政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理業務，依據教育部「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

辦法」訂定「國立宜蘭大學產學合作暨政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理計畫實施要點」（以下簡

稱本要點）。 

二、目標 

（一）發揮本校教學、研究與實習之功能。 

（二）加強與政府機關、學術界及業者之人才資料交流。 

（三）技術及專業人才之輔導培育。 

（四）提供學生實習、工讀及就業之機會。 

（五）促進蘭陽地區科技及產業之發展。 

三、業務單位 

各類學術研究計畫由研究發展處承辦；人員訓練、檢驗與技術服務由主辦單位承辦。 

四、簽約手續 

（一）合作機構欲委託本校進行研究計畫或訓練，逕洽本校各系所（中心）等執行單位，

由計畫主持人擬具計畫書（含經費預算）及契約草案，經各該系所（中心）主管及

院長同意，簽會業務單位，陳請校長核定後，以學校名義與合作機構辦理簽約，不

得以個人名義或其他方式接受研究計畫。如屬特殊或重大計畫，則提送行政會議審

定後，辦理簽約。 

倘擔任其他學校或民營機構研究計畫案之共同主持人、協同主持人或以學會名義

承接計畫，無法由本校具名簽訂合約時，應簽請校方同意。 

（二）檢驗與技術服務，逕由委託機構與各執行單位洽商，各執行單位依需訂定技術服

務辦法，經執行單位主管同意後，簽訂技術服務協定；若委託單位須以學校名義

簽約者，則由主持人依前項規定辦理之。 

五、契約內容 

契約書內容應含計畫名稱、內容、計畫經費、時程、計畫主持人（應於契約副署，以示負

責）、技術服務酬勞及雙方之權利、義務等。其他特別約定細則，應於契約書加附。 

六、契約異動 

契約得經合作雙方同意加以修改或延長期限。如有重大修改，或延長期限達一年以上時，

應另訂新約。 

七、解約處理 

因特殊原因無法繼續執行時，由計畫主持人提出說明，循行政體系簽核准後，由本校洽

請合作機構解約。 



八、計畫工作人員 

（一）計畫主持人：教師者，需具有講師以上資格；職員者，需為單位主管或具有技術

人員以上資格。 

（二）協（共）同主持人及協同研究人員：不以本校人員為限，委方亦得指派人員擔任，

其資格比照計畫主持人。 

（三）國內外專家：因計畫特殊需要，得邀請國內外專家學者協助指導。邀請手續，有

約定者，依約定；無約定者，與委方洽商辦理之，或由本校洽請相關機關協助辦

理。 

（四）助理人員及臨時人員：聘用助理人員或臨時人員（包括臨時工）之需求，應於合

約或計畫書內載明。 

（五）助理人員分為： 

1.專任助理：需以全部時間擔任本計畫工作。如有特殊原因，必須兼職，需經計

畫主持人及系所（或執行機構）同意。委方有限制規定者，並應先徵得其同意。 

2.兼任助理：以本校編制內人員及本校學生兼任為原則；如確有需要，必須聘用

編制外人員及他校學生兼任（應取得其就讀學校同意證明），須簽請本校同意。

如委方有限制規定者，應先徵得其同意；本校編制內人員或約、聘用人員擔任

兼任助理或兼領臨時工資，不得影響其本職工作，且經單位主管同意下，同一

期間（係指執行期重疊四個月者）以兼領一個計畫酬勞為限，並須加會人事管

理單位。 

3.研究助理之進用及管理依據本校「研究計畫進用人員管理要點」辦理。 

（六）主持及參與產學合作暨政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理之所有工作人員，必須履行契約

上所規定之一切承諾。 

九、計畫資產 

因辦理產學合作暨政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理案而購置之圖書、期刊、儀器、設備等，除

產學合作暨政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理契約另有規定外，均依相關財物管理辦法列入校產

統一管理運用。 

十、資料及成果 

（一）契約明訂須繳交報告者，應如期提送。 

（二）研究計畫執行成果，涉及專利技術等權益之取得、出租或讓與，有約定者，依約

定；無約定者，與合作機構商洽處理之。 

（三）有關前項權益取得及其分配使用之規定另訂之。 

（四）研究計畫結束後，除另有規定外，計畫主持人應依契約規定提送成果報告，由本

校轉至合作機構，並另送一份至研究發展處，由其轉圖書資訊館存查。倘若報告

涉及專利、特殊成果、軍事保密，得由計畫主持人逕送合作機構，並通知研究發

展處。另送研究發展處之報告，於前項原因消失前，得暫緩送交。 

十一、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